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83號

原      告  陶德   

            鍾瑩   

            毛珮寧  

            吳玉燕  

            劉麗娟  

            蔡燈祺  

            蔣俊傑  

            陳美桂  

            路飛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林仲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甫欣律師

被      告  金澤21社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曉芬  

訴訟代理人  林夏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原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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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金澤21社區（下稱系爭社區）於民國113年11月30日召開

第10屆第1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其中

「十、討論事項及決議：第六案」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

無效，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

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

除去，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認有確認利益。

二、原告主張：原告均為系爭社區之店鋪住戶，而系爭決議修訂

後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系爭社區財務收支暨管理費

催收管理辦法（下稱系爭管理辦法）第5條如附表所示，針

對店鋪住戶之管理費調漲，為不同之差別處理，藉由多數決

之優勢，侵害店鋪住戶之權益，復溯及自113年第1季起調

整，違反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應為無效之決議。爰類推

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確

認系爭決議無效。

三、被告則以：系爭社區之近年財務收支狀況入不敷出，社區內

多項設備需更新，且建商當初訂定時，雖區別店鋪住戶與非

店鋪住戶之管理費收費標準，然系爭社區並未限制店鋪住戶

使用公共設施及清潔、電梯、收發信件、租借會議室等服

務，店鋪住戶與非店鋪住戶享受之利益相同，採取相同收費

標準，並無權利濫用。又系爭決議係由多數人討論、思辨後

就系爭社區財務問題解決方案作出之決議，程序應無不妥，

難認有何不公平之情形。另修訂後系爭管理辦法第5條「自2

024年（民國113年）第一季」係誤載，正確為「自2025年

（民國114年）第一季」，此部分業經被告予以修正，且實

際上亦未溯及收取調整後之管理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經查，原告均為系爭社區店舖住戶，系爭社區於113年11月3

0日召開系爭會議並通過如附表所示之系爭決議等情，有系

爭會議紀錄、系爭管理辦法在卷足憑（本院卷第23至29、85

至8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五、得心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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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按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

程者，無效，民法第56條第2項亦有明文。又按鑑於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係區分所有權人集合而成之社員團體，猶如民法

之社團總會，法理上自得援用民法社團總會之相關規定（最

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2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乃區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

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會議；規約，

則為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

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3條第7款、第12款規定參照），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訂定或修改規約，本於私法自治原則，除其內容有違

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外，

即難謂其為無效。另所謂公共秩序，係國家社會之一般要求

或利益，善良風俗則係社會一般道德觀念（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上字第157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社區近年財務收支入不敷出之事實，有財務收支明細表

在卷可考（本院卷第91至95頁），可以認定，足見系爭決議

提高管理費收費標準，係基於系爭社區財務所需，並非以損

害原告為主要目的。而系爭決議修訂後之系爭社區規約第17

條第1項及系爭社區財務收支暨管理費催收管理辦法第5條，

未區分是否為店舖住戶，均依每月以每坪新臺幣（下同）55

元計收管理費一節，考量系爭社區之支出包含物業保全、清

潔服務、機電保養、公共責任保險、消防安檢、修繕外牆磁

磚、修繕鐵捲門、地震修繕等情，有前揭財務收支明細表存

卷可佐，上開支出項目或攸關系爭社區整體之安全維護，或

為維持系爭社區正常運作及環境品質所必要，效益及於全體

住戶，未見因住戶為店鋪或非店鋪而有何顯著不同程度之影

響。從而，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本於私法自治原則

而為系爭決議，尚難認有何悖於國家社會之一般要求或利

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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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至原告另主張：溯及自113年第1季起調整云云。惟據被告抗

辯：此部分係誤載，嗣經被告再予以修正自114年第1季起調

整，且實際上亦未溯及收取調整後之管理費等語，並有系爭

管理辦法附卷足憑（本院卷第85頁）。故原告主張：系爭決

議違反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云云，尚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請求確認

系爭決議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子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洪郁筑

附表： 

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

修訂前 修訂後

管理費用依銷售坪數核算，住

宅為每坪新台幣伍拾伍元，店

鋪住戶每坪參拾元整。

管理費用依銷售坪數核算，住

宅為每坪新台幣伍拾伍元，店

鋪住戶每坪伍拾伍元整。

系爭社區財務收支暨管理費催收管理辦法第5條

修訂前 修訂後

收費項目與標準管理費：自20

24年（民國113年）第一季管

理費起調整收費，依各戶房屋

收費項目與標準管理費：自20

24年（民國113年）第一季管

理費起調整收費，依各戶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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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狀面積之坪數，非屬店

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55元計

收、屬店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

30元計收。

所有權狀面積之坪數，非屬店

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55元計

收、屬店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

55元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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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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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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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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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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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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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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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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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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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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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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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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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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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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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訴字第1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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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珮寧  
            吳玉燕  
            劉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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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俊傑  
            陳美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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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林仲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甫欣律師
被      告  金澤21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林曉芬  
訴訟代理人  林夏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原告主張金澤21社區（下稱系爭社區）於民國113年11月30日召開第10屆第1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其中「十、討論事項及決議：第六案」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無效，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認有確認利益。
二、原告主張：原告均為系爭社區之店鋪住戶，而系爭決議修訂後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系爭社區財務收支暨管理費催收管理辦法（下稱系爭管理辦法）第5條如附表所示，針對店鋪住戶之管理費調漲，為不同之差別處理，藉由多數決之優勢，侵害店鋪住戶之權益，復溯及自113年第1季起調整，違反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應為無效之決議。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
三、被告則以：系爭社區之近年財務收支狀況入不敷出，社區內多項設備需更新，且建商當初訂定時，雖區別店鋪住戶與非店鋪住戶之管理費收費標準，然系爭社區並未限制店鋪住戶使用公共設施及清潔、電梯、收發信件、租借會議室等服務，店鋪住戶與非店鋪住戶享受之利益相同，採取相同收費標準，並無權利濫用。又系爭決議係由多數人討論、思辨後就系爭社區財務問題解決方案作出之決議，程序應無不妥，難認有何不公平之情形。另修訂後系爭管理辦法第5條「自2024年（民國113年）第一季」係誤載，正確為「自2025年（民國114年）第一季」，此部分業經被告予以修正，且實際上亦未溯及收取調整後之管理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經查，原告均為系爭社區店舖住戶，系爭社區於113年11月30日召開系爭會議並通過如附表所示之系爭決議等情，有系爭會議紀錄、系爭管理辦法在卷足憑（本院卷第23至29、85至8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民法第56條第2項亦有明文。又按鑑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係區分所有權人集合而成之社員團體，猶如民法之社團總會，法理上自得援用民法社團總會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2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乃區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會議；規約，則為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7款、第12款規定參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訂定或修改規約，本於私法自治原則，除其內容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外，即難謂其為無效。另所謂公共秩序，係國家社會之一般要求或利益，善良風俗則係社會一般道德觀念（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7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社區近年財務收支入不敷出之事實，有財務收支明細表在卷可考（本院卷第91至95頁），可以認定，足見系爭決議提高管理費收費標準，係基於系爭社區財務所需，並非以損害原告為主要目的。而系爭決議修訂後之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及系爭社區財務收支暨管理費催收管理辦法第5條，未區分是否為店舖住戶，均依每月以每坪新臺幣（下同）55元計收管理費一節，考量系爭社區之支出包含物業保全、清潔服務、機電保養、公共責任保險、消防安檢、修繕外牆磁磚、修繕鐵捲門、地震修繕等情，有前揭財務收支明細表存卷可佐，上開支出項目或攸關系爭社區整體之安全維護，或為維持系爭社區正常運作及環境品質所必要，效益及於全體住戶，未見因住戶為店鋪或非店鋪而有何顯著不同程度之影響。從而，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本於私法自治原則而為系爭決議，尚難認有何悖於國家社會之一般要求或利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之情事。
　㈠至原告另主張：溯及自113年第1季起調整云云。惟據被告抗辯：此部分係誤載，嗣經被告再予以修正自114年第1季起調整，且實際上亦未溯及收取調整後之管理費等語，並有系爭管理辦法附卷足憑（本院卷第85頁）。故原告主張：系爭決議違反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云云，尚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子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洪郁筑
附表： 
		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

		




		修訂前

		修訂後



		管理費用依銷售坪數核算，住宅為每坪新台幣伍拾伍元，店鋪住戶每坪參拾元整。

		管理費用依銷售坪數核算，住宅為每坪新台幣伍拾伍元，店鋪住戶每坪伍拾伍元整。



		系爭社區財務收支暨管理費催收管理辦法第5條

		




		修訂前

		修訂後



		收費項目與標準管理費：自2024年（民國113年）第一季管理費起調整收費，依各戶房屋所有權狀面積之坪數，非屬店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55元計收、屬店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30元計收。

		收費項目與標準管理費：自2024年（民國113年）第一季管理費起調整收費，依各戶房屋所有權狀面積之坪數，非屬店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55元計收、屬店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55元計收。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83號

原      告  陶德    

            鍾瑩    

            毛珮寧  

            吳玉燕  

            劉麗娟  

            蔡燈祺  

            蔣俊傑  

            陳美桂  

            路飛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林仲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甫欣律師

被      告  金澤21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林曉芬  

訴訟代理人  林夏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原告主

    張金澤21社區（下稱系爭社區）於民國113年11月30日召開

    第10屆第1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其中「

    十、討論事項及決議：第六案」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無

    效，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

    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

    去，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認有確認利益。

二、原告主張：原告均為系爭社區之店鋪住戶，而系爭決議修訂

    後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系爭社區財務收支暨管理費

    催收管理辦法（下稱系爭管理辦法）第5條如附表所示，針

    對店鋪住戶之管理費調漲，為不同之差別處理，藉由多數決

    之優勢，侵害店鋪住戶之權益，復溯及自113年第1季起調整

    ，違反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應為無效之決議。爰類推適

    用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確認

    系爭決議無效。

三、被告則以：系爭社區之近年財務收支狀況入不敷出，社區內

    多項設備需更新，且建商當初訂定時，雖區別店鋪住戶與非

    店鋪住戶之管理費收費標準，然系爭社區並未限制店鋪住戶

    使用公共設施及清潔、電梯、收發信件、租借會議室等服務

    ，店鋪住戶與非店鋪住戶享受之利益相同，採取相同收費標

    準，並無權利濫用。又系爭決議係由多數人討論、思辨後就

    系爭社區財務問題解決方案作出之決議，程序應無不妥，難

    認有何不公平之情形。另修訂後系爭管理辦法第5條「自202

    4年（民國113年）第一季」係誤載，正確為「自2025年（民

    國114年）第一季」，此部分業經被告予以修正，且實際上

    亦未溯及收取調整後之管理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四、經查，原告均為系爭社區店舖住戶，系爭社區於113年11月3

    0日召開系爭會議並通過如附表所示之系爭決議等情，有系

    爭會議紀錄、系爭管理辦法在卷足憑（本院卷第23至29、85

    至8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

    程者，無效，民法第56條第2項亦有明文。又按鑑於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係區分所有權人集合而成之社員團體，猶如民法

    之社團總會，法理上自得援用民法社團總會之相關規定（最

    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2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乃區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

    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會議；規約，

    則為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

    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3條第7款、第12款規定參照），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訂定或修改規約，本於私法自治原則，除其內容有違

    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外，

    即難謂其為無效。另所謂公共秩序，係國家社會之一般要求

    或利益，善良風俗則係社會一般道德觀念（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上字第157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社區近年財務收支入不敷出之事實，有財務收支明細表

    在卷可考（本院卷第91至95頁），可以認定，足見系爭決議

    提高管理費收費標準，係基於系爭社區財務所需，並非以損

    害原告為主要目的。而系爭決議修訂後之系爭社區規約第17

    條第1項及系爭社區財務收支暨管理費催收管理辦法第5條，

    未區分是否為店舖住戶，均依每月以每坪新臺幣（下同）55

    元計收管理費一節，考量系爭社區之支出包含物業保全、清

    潔服務、機電保養、公共責任保險、消防安檢、修繕外牆磁

    磚、修繕鐵捲門、地震修繕等情，有前揭財務收支明細表存

    卷可佐，上開支出項目或攸關系爭社區整體之安全維護，或

    為維持系爭社區正常運作及環境品質所必要，效益及於全體

    住戶，未見因住戶為店鋪或非店鋪而有何顯著不同程度之影

    響。從而，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本於私法自治原則

    而為系爭決議，尚難認有何悖於國家社會之一般要求或利益

    ，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之情事。

　㈠至原告另主張：溯及自113年第1季起調整云云。惟據被告抗

    辯：此部分係誤載，嗣經被告再予以修正自114年第1季起調

    整，且實際上亦未溯及收取調整後之管理費等語，並有系爭

    管理辦法附卷足憑（本院卷第85頁）。故原告主張：系爭決

    議違反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云云，尚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請求確認

    系爭決議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子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洪郁筑

附表： 

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  修訂前 修訂後 管理費用依銷售坪數核算，住宅為每坪新台幣伍拾伍元，店鋪住戶每坪參拾元整。 管理費用依銷售坪數核算，住宅為每坪新台幣伍拾伍元，店鋪住戶每坪伍拾伍元整。 系爭社區財務收支暨管理費催收管理辦法第5條  修訂前 修訂後 收費項目與標準管理費：自2024年（民國113年）第一季管理費起調整收費，依各戶房屋所有權狀面積之坪數，非屬店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55元計收、屬店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30元計收。 收費項目與標準管理費：自2024年（民國113年）第一季管理費起調整收費，依各戶房屋所有權狀面積之坪數，非屬店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55元計收、屬店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55元計收。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83號
原      告  陶德    
            鍾瑩    
            毛珮寧  
            吳玉燕  
            劉麗娟  
            蔡燈祺  
            蔣俊傑  
            陳美桂  
            路飛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林仲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甫欣律師
被      告  金澤21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林曉芬  
訴訟代理人  林夏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原告主張金澤21社區（下稱系爭社區）於民國113年11月30日召開第10屆第1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其中「十、討論事項及決議：第六案」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無效，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認有確認利益。
二、原告主張：原告均為系爭社區之店鋪住戶，而系爭決議修訂後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系爭社區財務收支暨管理費催收管理辦法（下稱系爭管理辦法）第5條如附表所示，針對店鋪住戶之管理費調漲，為不同之差別處理，藉由多數決之優勢，侵害店鋪住戶之權益，復溯及自113年第1季起調整，違反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應為無效之決議。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
三、被告則以：系爭社區之近年財務收支狀況入不敷出，社區內多項設備需更新，且建商當初訂定時，雖區別店鋪住戶與非店鋪住戶之管理費收費標準，然系爭社區並未限制店鋪住戶使用公共設施及清潔、電梯、收發信件、租借會議室等服務，店鋪住戶與非店鋪住戶享受之利益相同，採取相同收費標準，並無權利濫用。又系爭決議係由多數人討論、思辨後就系爭社區財務問題解決方案作出之決議，程序應無不妥，難認有何不公平之情形。另修訂後系爭管理辦法第5條「自2024年（民國113年）第一季」係誤載，正確為「自2025年（民國114年）第一季」，此部分業經被告予以修正，且實際上亦未溯及收取調整後之管理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經查，原告均為系爭社區店舖住戶，系爭社區於113年11月30日召開系爭會議並通過如附表所示之系爭決議等情，有系爭會議紀錄、系爭管理辦法在卷足憑（本院卷第23至29、85至8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民法第56條第2項亦有明文。又按鑑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係區分所有權人集合而成之社員團體，猶如民法之社團總會，法理上自得援用民法社團總會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2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乃區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會議；規約，則為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7款、第12款規定參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訂定或修改規約，本於私法自治原則，除其內容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外，即難謂其為無效。另所謂公共秩序，係國家社會之一般要求或利益，善良風俗則係社會一般道德觀念（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7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社區近年財務收支入不敷出之事實，有財務收支明細表在卷可考（本院卷第91至95頁），可以認定，足見系爭決議提高管理費收費標準，係基於系爭社區財務所需，並非以損害原告為主要目的。而系爭決議修訂後之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及系爭社區財務收支暨管理費催收管理辦法第5條，未區分是否為店舖住戶，均依每月以每坪新臺幣（下同）55元計收管理費一節，考量系爭社區之支出包含物業保全、清潔服務、機電保養、公共責任保險、消防安檢、修繕外牆磁磚、修繕鐵捲門、地震修繕等情，有前揭財務收支明細表存卷可佐，上開支出項目或攸關系爭社區整體之安全維護，或為維持系爭社區正常運作及環境品質所必要，效益及於全體住戶，未見因住戶為店鋪或非店鋪而有何顯著不同程度之影響。從而，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本於私法自治原則而為系爭決議，尚難認有何悖於國家社會之一般要求或利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之情事。
　㈠至原告另主張：溯及自113年第1季起調整云云。惟據被告抗辯：此部分係誤載，嗣經被告再予以修正自114年第1季起調整，且實際上亦未溯及收取調整後之管理費等語，並有系爭管理辦法附卷足憑（本院卷第85頁）。故原告主張：系爭決議違反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云云，尚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子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洪郁筑
附表： 
		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

		




		修訂前

		修訂後



		管理費用依銷售坪數核算，住宅為每坪新台幣伍拾伍元，店鋪住戶每坪參拾元整。

		管理費用依銷售坪數核算，住宅為每坪新台幣伍拾伍元，店鋪住戶每坪伍拾伍元整。



		系爭社區財務收支暨管理費催收管理辦法第5條

		




		修訂前

		修訂後



		收費項目與標準管理費：自2024年（民國113年）第一季管理費起調整收費，依各戶房屋所有權狀面積之坪數，非屬店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55元計收、屬店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30元計收。

		收費項目與標準管理費：自2024年（民國113年）第一季管理費起調整收費，依各戶房屋所有權狀面積之坪數，非屬店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55元計收、屬店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55元計收。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83號

原      告  陶德    

            鍾瑩    

            毛珮寧  

            吳玉燕  

            劉麗娟  

            蔡燈祺  

            蔣俊傑  

            陳美桂  

            路飛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林仲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甫欣律師

被      告  金澤21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林曉芬  

訴訟代理人  林夏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原告主張金澤21社區（下稱系爭社區）於民國113年11月30日召開第10屆第1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其中「十、討論事項及決議：第六案」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無效，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認有確認利益。

二、原告主張：原告均為系爭社區之店鋪住戶，而系爭決議修訂後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系爭社區財務收支暨管理費催收管理辦法（下稱系爭管理辦法）第5條如附表所示，針對店鋪住戶之管理費調漲，為不同之差別處理，藉由多數決之優勢，侵害店鋪住戶之權益，復溯及自113年第1季起調整，違反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應為無效之決議。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

三、被告則以：系爭社區之近年財務收支狀況入不敷出，社區內多項設備需更新，且建商當初訂定時，雖區別店鋪住戶與非店鋪住戶之管理費收費標準，然系爭社區並未限制店鋪住戶使用公共設施及清潔、電梯、收發信件、租借會議室等服務，店鋪住戶與非店鋪住戶享受之利益相同，採取相同收費標準，並無權利濫用。又系爭決議係由多數人討論、思辨後就系爭社區財務問題解決方案作出之決議，程序應無不妥，難認有何不公平之情形。另修訂後系爭管理辦法第5條「自2024年（民國113年）第一季」係誤載，正確為「自2025年（民國114年）第一季」，此部分業經被告予以修正，且實際上亦未溯及收取調整後之管理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經查，原告均為系爭社區店舖住戶，系爭社區於113年11月30日召開系爭會議並通過如附表所示之系爭決議等情，有系爭會議紀錄、系爭管理辦法在卷足憑（本院卷第23至29、85至8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民法第56條第2項亦有明文。又按鑑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係區分所有權人集合而成之社員團體，猶如民法之社團總會，法理上自得援用民法社團總會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2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乃區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會議；規約，則為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7款、第12款規定參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訂定或修改規約，本於私法自治原則，除其內容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外，即難謂其為無效。另所謂公共秩序，係國家社會之一般要求或利益，善良風俗則係社會一般道德觀念（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7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社區近年財務收支入不敷出之事實，有財務收支明細表在卷可考（本院卷第91至95頁），可以認定，足見系爭決議提高管理費收費標準，係基於系爭社區財務所需，並非以損害原告為主要目的。而系爭決議修訂後之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及系爭社區財務收支暨管理費催收管理辦法第5條，未區分是否為店舖住戶，均依每月以每坪新臺幣（下同）55元計收管理費一節，考量系爭社區之支出包含物業保全、清潔服務、機電保養、公共責任保險、消防安檢、修繕外牆磁磚、修繕鐵捲門、地震修繕等情，有前揭財務收支明細表存卷可佐，上開支出項目或攸關系爭社區整體之安全維護，或為維持系爭社區正常運作及環境品質所必要，效益及於全體住戶，未見因住戶為店鋪或非店鋪而有何顯著不同程度之影響。從而，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本於私法自治原則而為系爭決議，尚難認有何悖於國家社會之一般要求或利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之情事。

　㈠至原告另主張：溯及自113年第1季起調整云云。惟據被告抗辯：此部分係誤載，嗣經被告再予以修正自114年第1季起調整，且實際上亦未溯及收取調整後之管理費等語，並有系爭管理辦法附卷足憑（本院卷第85頁）。故原告主張：系爭決議違反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云云，尚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子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洪郁筑

附表： 

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  修訂前 修訂後 管理費用依銷售坪數核算，住宅為每坪新台幣伍拾伍元，店鋪住戶每坪參拾元整。 管理費用依銷售坪數核算，住宅為每坪新台幣伍拾伍元，店鋪住戶每坪伍拾伍元整。 系爭社區財務收支暨管理費催收管理辦法第5條  修訂前 修訂後 收費項目與標準管理費：自2024年（民國113年）第一季管理費起調整收費，依各戶房屋所有權狀面積之坪數，非屬店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55元計收、屬店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30元計收。 收費項目與標準管理費：自2024年（民國113年）第一季管理費起調整收費，依各戶房屋所有權狀面積之坪數，非屬店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55元計收、屬店鋪每月以每坪新台幣55元計收。 

 



